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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低效工业用地退出和收回管理办法 
（试 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工业用地节约集约和高效利用，

推进低效工业用地整治，规范低效工业用地退出和土地使用权收

回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

条例》、自然资源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部令第 61 号）、

《自然资源部关于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的通知》（自然

资发〔2023〕171 号）等法律法规政策，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低效工业用地，是指土地使用权人依法

取得土地后，未按招商协议及土地出让合同等约定使用土地，其

投资强度、容积率、建筑密度和亩均营收、税收等指标未达到约

定要求，仍有盘活使用和提升利用空间的存量工业建设用地。 

本市范围内已开发建设但土地利用率低下的工业用地、仓储

用地，适用本办法。闲置工业用地不适用本办法。 

低效工业用地的认定标准和工作程序按照《湘潭市低效用地

评价与认定标准》（试行）进行。退出和收回的重点对象为“三

高三无”（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无就业、无产值、无税收）

工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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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低效工业用地管理遵循政策引导、市场运作、效率

优先、循序渐进、依法依规、保障权益的原则。 

第四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为本辖区内低效

工业用地认定、管理、处置工作主体，发改、自然资源、住建、

司法、财政、商务、生态环境、工信、城管、市场监管、优居、

审计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共同做好低效工业用地管理工作。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和县市区人民政府依据事权划分对土

地使用权收回进行审批。 

第六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收回土地应当根据

政府调控土地市场需要、土地要素保障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合理

确定规模、时序，审慎研究论证，坚持量入为出，不得新增政府

隐性债务。 

第七条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生产经营用地的用途变更

或者在其土地使用权收回、转让前，以及收回的工业用地用途变

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有关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 

 
第二章 退出和收回 

 

第八条  已被认定为低效工业用地的，应与土地使用权人协

商一致后，通过以下方式退出： 

（一）自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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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权人拟采取续建、改建或转产等措施提高投资强度、

产出、税收强度的，应当与县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协商签订限期开发三方协议，并约定整改方案完

成期限、达产达效要求与期限、违约责任等事项。继续开发完成

期限从协议签订之日起原则上最长不得超过 1年（含 1年）。 

（二）产权转让 

1.在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将土地和厂房

进行分割转让，应事先征得县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书面

同意后，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办理分割转让审批。分割的土地可

重新设定建设指标及投资强度、税收标准等，依法办理转让手续。 

2.在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将土地和厂房

进行整体转让，应事先征得县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书面

同意。受让方使用土地时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园区产业发展规

划、产业发展导向要求，需与县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签

订商务合同，依照省市政策规定约定相关事项。 

3.对项目、品牌、产能尚有存续价值，但因资金、管理等原

因无法正常生产的企业，鼓励引进有实力的企业以出资入股、债

转股等多种方式进行兼并重组。企业兼并重组时应向县市区人民

政府（园区管委会）进行报备。引进的战略伙伴应符合国土空间

规划、园区产业发展规划、产业发展导向要求，并与县市区人民

政府（园区管委会）签订商务合同，依照省市政策规定约定相关

事项。 

（三）主动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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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权人无法独立完成开发又未引进其他单位投资开

发的，可向县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主动申请退地，由县

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依据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双

合同一协议”（土地出让合同、招商合同、监管协议，下同）规

定、约定，收回土地使用权。 

（四）协商收回 

对符合以下情况的低效工业用地，可通过协商后以协议方式

收回部分或全部建设用地使用权，重新安排使用： 

1.不能通过改造升级、合作转让或重组等方式盘活的； 

2.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以及土地使用权划拨决定书、“双

合同一协议”规定、约定应当由政府收回的； 

3.土地使用权人无开发能力的； 

4.土地使用权人拒不整改或整改不达标的； 

5.因用地不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导向以及高能耗、高 

污染、高排放，难以盘活利用的。 

（五）其他方式 

县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可通过其他途径，如司法清

算等方式有效盘活低效工业用地。 

第九条  土地使用权人积极主动采取措施消除低效工业用

地状态的，可享受以下相关政策： 

（一）对产出未达标的低效工业用地，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园区产业发展规划、产业发展导向要求和不改变土地用途、不突

破原有用地范围、符合安全的前提下，鼓励土地使用权人厂房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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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增资技改、整治提升改造等多种方式提高低效工业用地土地

利用水平。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不再增收土地价款。  

（二）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涉及项目容积率、建筑密度、建

筑系数等具体规划指标修改调整的，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批；

涉及项目用地所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的，由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审查，提请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 

（三）土地使用权人主动申请县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

协商收回土地的，或者土地使用权人通过合作方式引入投资、引

进同类型新工业企业共同开发低效工业用地，提高开发强度达到

约定条件要求的，原土地使用权人可以申请减免因开发未完成等

原因需缴纳的违约金。 

（四）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利用低效工业用地兴

办新型产业项目（M0）、服务业和文化产业，5 年内可以继续按原

用途和土地权利类型使用土地，无需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5 年

期满或涉及转让办理用地手续的，凭协议出让合同、地价缴纳凭

证办理不动产变更或者转移登记。涉及原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或

改变用途的，经批准可采取协议出让方式供地。 

（五）企业通过改建、扩建、新建高标准厂房和工业大厦（容

积率在 1.2 以上或二层以上且带工业电梯），允许工业物业产权

按幢、层等固定界限为基本单元进行不动产首次登记，并允许分

割（面积不低于 600 ㎡）、分割转让给产业链合作伙伴等作为工

业项目使用，但受让的产业链合作伙伴的产业项目须符合原签订

的出让合同、招商协议等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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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物业建筑区内的办公、生活服务等配套设施用房不得独

立分割、转让或抵押，但可以随工业物业产权按规定比例且以幢、

层等固定界限为基本单元进行分割、分割转让、抵押。 

第十条  建立分类管理机制，对土地使用权人拒不落实整改

处置和拒绝签订收回协议的，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凡被认定为低效工业用地的，自认定当年起，该建设

项目不再享受我市税收、产业等相关优惠政策。  

（二）严格契约管理，依据土地出让合同、招商协议约定的

投资、产能、效益等指标以及开竣工时间，依法要求企业履行协

议内容，并追究违约责任。对土地出让合同及招商协议等明确约

定收取违约金的项目，严格依约收取违约金。 

（三）建立低效工业用地流转报告、审查制度。经认定为低

效工业用地转让、投资入股、兼并重组前，土地使用权人应向县

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书面报告其履约情况、流转对象、

流转土地价格等。县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应当组织有关

部门进行审查并出具意见。未经报告、审查的，不动产登记机构

不予办理变更登记或转移登记。 

受让人应与所在县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签订协议，

承受转让方各项权利与义务，约定土地后续利用产业定位、开竣

工时间、投资强度、税收等指标，以及未按协议履约需交回土地

的相关条款和补偿意见。受让人签订协议后，再与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补充协议，完善开

竣工时间、交回土地等相应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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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取消企业应急贷款专项资金借用资格；取消政府对中

小企业贷款担保资格；取消土地使用税减免等涉企财政补助奖励

政策；各相关金融机构列入审慎融资对象；不得增加用能指标；

企业违约开竣工、违反“双合同一协议”约定等失信行为纳入信

用管理体系。 

（五）项目审批部门对违约企业及其控股股东新增用地项目

不予审批；不动产登记机构不得办理已列入低效工业用地的房屋、

土地抵押登记，原已办理的不得续办；违约企业及其控股股东不

得报名参与工业用地竞买。 

第十一条  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双合同一协议”对

土地使用权收回已作出规定、约定的，按照规定、约定进行收回；

没有规定、约定的，协商收回或限期整改。 

第十二条  收回土地使用权时，县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

会）应对土地使用权人履行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双合同

一协议”情况进行审核。 

第十三条  协商收回土地使用权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决策。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召集相关部

门对土地使用权收回进行决策，确定收回方式、补偿标准、补偿

资金来源和支付方式、具体工作流程和经办单位等事项，形成决

策纪要。 

（二）协商。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经办单位根

据决策纪要，开展土地使用权收回协商并签订收回协议，拟定收

回土地使用权初步方案报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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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告知。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发出《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告知书》，告知土地使用权人收回土地使用权的理由、地块坐落、

四至范围等事项，同时告知土地使用权人享有陈述、申辩和申请

听证权利。 

（四）拟定收回的方案并报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同级

有关部门拟定土地使用权收回方案，报原批准机关或有权机关批

准实施。 

（五）下达收回决定。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收回

方案向土地使用权人下达《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并按

规定送达,同时告知土地使用权人救济途径。 

（六）注销登记。已经办理不动产登记的，由土地使用权人

申请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土地使用权人不申请的，县市区人民

政府可凭生效的土地使用权收回决定，嘱托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

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 

（七）支付收回价款。有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按收回协议

约定支付收回价款。 

第十四条  收回的土地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

或其指定机构进行管理维护。收回土地上保留的建筑物，由辖区

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指定机构接收。 

 
第三章 收回补偿 

 

第十五条  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双合同一协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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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已作出规定、约定的，按照规定、约定进行

补偿。 

第十六条  国有建设用地权划拨决定书、“双合同一协议”

对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未作出明确规定、约定的，收回补偿包括

土地补偿、建（构）筑物和附属物补偿、设施设备搬迁费用。 

第十七条  土地补偿标准按照以下不同情况执行： 

（一）土地使用权人主动申请退地或积极配合达成收回协议

的，根据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土地开发利用程度、周边土地价格

等因素，综合确定收回补偿金额，但最高补偿不得超过其取得土

地使用权时实际缴纳的土地出让价款。 

（二）因企业自身原因造成土地未完成开发利用但未达到闲

置条件，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主导收回的，以及土

地使用权人不配合达成收回协议的，按照其取得土地使用权时实

际缴纳的土地出让价款×土地剩余年限修正系数退回剩余年限

土地出让价款。（土地剩余年限修正系数见附件 1）。 

（三）以划拨转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土地出让合同确

定的土地出让价款为划拨转出让应补缴的土地价款的，本条（一）

（二）规定的“实际缴纳的土地出让价款”区分不同情况确定：

原划拨土地使用权人未支付过土地报批、征地拆迁等费用的，“实

际缴纳的土地出让价款”为土地出让合同确定的土地出让价款；

原划拨土地使用权人支付全部土地报批、征地拆迁等费用的，“实

际缴纳的土地出让价款”按照划拨转出让时的土地使用权评估价

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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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建（构）筑物和附属物价值按照建设成本结合成

新予以计算，（具体参考标准见附件 2）。违法建筑、超批准期限

的临时建筑，不予计算。 

第十九条  设施设备等动产只给付搬迁费用，不予补偿。搬

迁费用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具备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

确定。 

第二十条  企业拖欠的税费、社保费，由企业自行缴纳和承

担，如被收购企业在产权转移前未进行清缴和支付，由相关职能

部门依法追缴。对未按要求缴纳的税费由双方约定，可由收回方

代付并从收购款中扣除；同时，产权交易过程中产生的税费，若

企业无力缴纳，双方可以约定由收回方代付并从收回款中扣除。 

第二十一条  企业主动退地、及时腾空及停产停业过渡成本

可采取腾空奖励方式，给予企业产权人土地补偿额一定比例的奖

励，原则上不超过 10%,但已享受奖励的项目不重复享受。 

第二十二条  收回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

权人未支付过土地报批、征地拆迁等费用的，无偿收回划拨土地

使用权；土地使用权人支付全部土地报批、征地拆迁等费用的，

评估确定划拨土地使用权权益价格。 

划拨土地使用权收回时，其地上建（构）筑物和附属物补偿、

设施设备等动产搬迁费用按照本办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执

行。 

第二十三条  土地使用权收回时，享受过以下优惠政策资金

的，收回价款应扣除优惠政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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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际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包括规费）低于同期原工业

用地最低价的； 

（二）实际缴纳的土地出让金低于出让合同金额的； 

（三）以文件方式明确享受优惠政策的； 

（四）以土地出让收入、税收及非税收入为优惠政策资金来

源的； 

（五）其他政府扶持投入的资金。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5年7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2 年。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自然资源规划局负责解释。 

 

 

附件：1.《土地剩余年期修正系数表》 

      2.《湘潭市低效工业用地退出建（构）筑物价值参考

标准》 

 
 

 

 

 



- 13 - 

附件 1 

土地剩余年期修正系数表 
 

剩余年限 修正系数 剩余年限 修正系数 剩余年限 修正系数 

50 1 33 0.8858 16 0.6098 

49 0.9957 32 0.8754 15 0.5847 

48 0.9912 31 0.8645 14 0.5583 

47 0.9864 30 0.853 13 0.5304 

46 0.9814 29 0.8409 12 0.5011 

45 0.9761 28 0.8281 11 0.4702 

44 0.9706 27 0.8146 10 0.4377 

43 0.9647 26 0.8005 9 0.4034 

42 0.9585 25 0.7855 8 0.3673 

41 0.952 24 0.7698 7 0.3293 

40 0.9452 23 0.7532 6 0.2893 

39 0.9379 22 0.7358 5 0.2471 

38 0.9303 21 0.7174 4 0.2027 

37 0.9223 20 0.6981 3 0.1559 

36 0.9139 19 0.6777 2 0.1066 

35 0.905 18 0.6562 1 0.0547 

34 0.8957 17 0.6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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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湘潭市低效工业用地退出建（构）筑物价值参考标准 

 

一、本参考标准适用于低效工业用地收回建（构）筑物价值

计算。 

二、本参考标准选用湖南省房地产业协会 2023 年 2 月 14 日

发布的《湖南省建筑物建设成本参考标准研究成果》有关建（构）

筑物建设成本，并结合湘潭市实际情况增加部分建（构）筑物类

别制定。建（构）筑物建设成本指建设工程承包人根据发包人的

要求，以房屋建筑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方式，开发建设完成全新

状态的建筑物后，发包人应支付的全部费用，即人工费、材料费、

施工机械使用费、规费、企业管理费、利润及税金等。   

三、各类建（构）筑物建设成本见表 2、表 3、表 4。 

四、计算原则：采用各类建（构）筑物建设成本×70%，结

合成新确定。 

五、建筑物成新采用综合成新率确定：综合成新率=理论成

新率×40%+观察成新率×60%。 

1.理论成新率的确定：计算理论成新率时，通常综合考虑建

筑物已使用年限、经济寿命年限和土地使用权剩余年限的影响。

如果土地剩余使用年限＞建筑物剩余使用年限，则以建筑物剩余

使用年限计算耐用年限；如果土地剩余使用年限＜建筑物剩余使

用年限，则以土地剩余使用年限计算耐用年限。理论成新率=（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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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年限-已使用年限）/耐用年限×100%。已使用年限起始日从通

过竣工验收之日起算。房屋耐用年限见表 1. 

 2.观察成新率的确定：综合建筑物的结构、装修和安装工

程、维护保养情况综合确定其观察成新率。 

六、建筑物面积采用产权登记面积计算。产权未登记但办理

了报建手续的，按照测量面积计算。产权未登记且未办理报建手

续的，不予补偿。 

应用时，可对照建（构）筑标准说明的各项内容，参照对应

的参考标准。如无特殊情况，优先采用数值区间的中间值。若建

（构）筑物的结构特征、装修标准或设施设备等实际状况与设定

的建（构）筑标准说明有差异的，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对应的计

算标准幅度内进行相应调整。 

表 1.房屋耐用年限 

房屋结构 

类型 

耐用年限（年） 

生产用房 受腐蚀的生产用房 非生产用房 

钢结构 70 50 80 

钢混结构 50 35 60 

砖混结构 40 30 50 

砖木结构 30 20 40 

简易结构 1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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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生产、仓储类建筑物标准说明及建设成本 

序号 结构 等级 建筑标准说明 
建设成本

（元/㎡） 

 

 

 

 

 

 

 

1 

 

 

 

 

 

 

 

钢结构 

 

 

 

 

 

 

 

一等 

1.形象特征：重工业企业生产用房等，主要作为机械制

造、冶炼、大型金工、装配等生产车间。 

2.房屋特点：一般采用钢结构框排架或排架，檐口高度

10-12 米。具备架设起重量>20 吨行车吊条件。 

3.结构特征：桩基础、扩展基础，建筑主体构件均采用

钢结构，包括钢柱，钢梁，钢屋架，钢屋盖，吊车梁等，

是以实腹式H型、C型、槽型等多种型钢构件连接组成的

骨架为主体结构，以砌体块

 

 

 

 

 

 

 

1700-190

0  
墙裙加彩钢板或夹芯彩钢板

为围护结构，以标准模数进行空间组合，构件之间采用

螺栓或焊接连接。 

4.装修标准：外墙面部分面砖、涂料，部分彩钢板，地

面为水泥砂浆面层，钢门或卷闸门，铝合金或塑钢窗，

压型钢板或复合彩钢板屋顶。 

5.设施设备：水、电、卫、消防等设施设备齐全。 

 

 

 

 

 

 

 

 

 

 

2 

 

 

 

 

 

 

 

 

 

 

钢结构 

 

 

 

 

 

 

 

 

 

 

二等 

1.形象特征：轻工业企业生产用房、仓储用房等，主要

作为机械制造、冶炼、中小型金工生产等企业附属生产

车间和电子制造、家具生产、食品加工等轻工业生产车

间；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等生产仓储和物资储备、物

流存储及中转库等流通中转仓储用房。 

2.房屋特点：一般采用门式刚架，檐口高度 8-10 米。具

备架设起重量≤20吨行车吊条件。 

3.结构特征：桩基础、扩展基础，建筑主体构件均采用

钢结构，包括钢柱，钢梁，钢屋架，钢屋盖，吊车梁等，

是以实腹式 H 型、C 型、槽型等多种型钢构件连接组成

的骨架为主体结构，以砌体墙裙加彩钢板或夹芯彩钢板

为围护结构，以标准模数进行空间组合，构件之间采用

螺栓或焊接连接。 

4.装修标准：外墙面部分面砖、涂料，部分彩钢板， 地

面为水泥砂浆面层，钢门或卷闸门，铝合金或塑钢窗，

压型钢板或复合彩钢板屋顶。 

5.设施设备：水、电、卫、消防等设施设备齐全。 

 
 
 
 
 
 
 
 
 

 

1000-1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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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钢结构 

 

 

 

 

 

 

 

 

三等 

1.形象特征：生产配套用房、仓储用房等，主要作为重

工业企业和轻工业企业的配电、锅炉、燃料、原材料和

成品库房等配套用房；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等生产仓

储和物资储备、物流存储及中转库等流通中转仓储用房。 

2.房屋特点：一般采用门式刚架，檐口高度 6-8 米。不

具备架设行车吊条件。 

3.结构特征：无筋扩展基础、扩展基础，建筑主体构件

均采用钢结构， 包括钢柱，钢梁，钢屋架，钢屋盖等，

是以实腹式H型、C型、槽型等多种型钢构件连接组成的

骨架为主体结构，以砌体块

 

 

 

 

 

 

 

500-700 
 

墙裙加彩钢板或夹芯彩钢板

为围护结构，以标准模数进行空间组合，构件之间采用

螺栓或焊接连接。 

4.装修标准：外墙面彩钢板，水泥或三合土地面，钢门

或卷闸门、铝合金或塑钢窗。 

5.设施设备：水、电、卫、消防等设施设备齐全或较齐

全。 

 

 

 

 

 

 

 

 

4 

 

 

 

 

 

 

 

钢筋混

凝土排

架结构 

 

 

 

 

 

 

 

 

一等 

1.形象特征：单层生产性用房、仓储用房等，主要作为

机械制造、冶炼、大型金工生产等重工业 企业生产车间

和电子制造、家具生产、食品加工 等轻工业企业生产车

间；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 等生产仓储和物资储备、物

流存储及中转库等流 

通中转仓储用房。 

2.房屋特点：一般为钢筋混凝土柱、屋架等 组成的排架

形式，檐口高度 9-10 米。具备架设起重量>20 吨行车吊

条件。 

3.结构特征：桩基础、扩展基础，钢筋混凝土现浇或预

制柱，钢筋混凝土屋架或钢屋架，烧结砖或加气砼砌块

为墙体材料，大型屋面板或彩钢板屋面。 

4.装修标准：外墙面砖、涂料，内墙及顶棚刷白或涂料， 

地面为水泥砂浆面层，卷闸门或钢门，铝合金或塑钢窗。 

5.设施设备：水、电、卫、消防等设施设备齐全 

或较齐全。 

 
 
 
 
 
 
 
 

1700-190

0  

 

 

 

 

 

 

 

 

 

 

 

 

 

 

 

 

 

 

 

 

 

 

 

 

1.形象特征：单层生产性用房、仓储用房等，主要作为

机械制造、冶炼、大型金工生产等重工业 企业生产车间

和电子制造、家具生产、食品加工 等轻工业企业生产车

间；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 等生产仓储和物资储备、物

流存储及中转库等流 

通中转仓储用房。 

2.房屋特点：一般为钢筋混凝土预制柱、屋架等 组成的

排架形式，檐口高度 9-10 米。具备架设起重量≤2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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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钢筋混

凝土排

架结构 

 

 

二等 

行车吊条件。 

3.结构特征：桩基础、扩展基础，钢筋混凝土现浇或预

制柱，钢筋混凝土屋架或钢屋架，烧结砖或加气砼砌块

为墙体材料，大型屋面板或彩钢板屋面。 

4.装修标准：外墙面砖、涂料，内墙及顶棚刷白或涂料， 

地面为水泥砂浆面层，卷闸门或钢门，铝合金或塑钢窗。 

5.设施设备：水、电、卫、消防等设施设备齐全 

或较齐全。 

 

 

1500-170

0  

 

 

 

 

 

 

 

 

6 

 

 

 

 

 

 

 

钢筋混

凝土排

架结构 

 

 

 

 

 

 

 

 

三等 

1.形象特征：单层生产性用房、仓储用房等，主要作为

机械制造、冶炼、大型金工生产等重工业 企业生产车间

和电子制造、家具生产、食品加工 等轻工业企业生产车

间；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 等生产仓储和物资储备、物

流存储及中转库等流 

通中转仓储用房。 

2.房屋特点：一般为钢筋混凝土柱、屋架等 组成的排架

形式，檐口高度 9-10 米。具备架设起重量≤20 吨行车

吊条件。 

3.结构特征：桩基础、扩展基础，钢筋混凝土现浇或预

制柱，木屋架，烧结砖或加气砼砌块为墙体材料，屋面

为石棉瓦或塑料瓦。 

4.装修标准：外墙面砖、涂料，内墙及顶棚刷白或涂料， 

地面为水泥砂浆面层，卷闸门或钢门，铝合金或塑钢窗。 

5.设施设备：水、电、卫、消防等设施设备齐全 

或较齐全。 

 
 
 
 
 
 
 
950-1080 

 

 

 

 

 

 

7 

 

 

 

 

钢筋混

凝土框

架结构 

 

 

 

 

 

一等 

1.形象特征：单层或多层生产性用房、仓储用房等，主

要作为机械制造、冶炼、大型金工生产等重工业企业生

产车间和电子制造、家具生产、食品加工等轻工业企业

生产车间；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等生产仓储和物资储

备、物流存储及中转库等流通中转仓储用房。 

2.房屋特点：一般为现浇钢筋混凝土梁、柱、板组成的

框架形式，含吊车层的层高 9-10 米，其余层层高 4.2 米。

具备架设起重量 20-30 吨行车吊条件。 

3.结构特征：桩基础、扩展基础，现浇钢筋混凝土梁、

柱、板，烧结砖或加气砼砌块为墙体材料。 

4.装修标准：外墙面砖、涂料，内墙及顶棚刷白或涂料，

地面为水泥砂浆面层，卷闸门或钢门，铝合金或塑钢窗。 

5.设施设备：水、电、卫、消防等设施设备齐全 

或较齐全。 

 

 

 

 

 

 

 

 

 

1700-190

0   

 

 

 

 

 

 

 

 

 

 

 

 

1.形象特征：单层或多层生产性用房、仓储用房 等，主

要作为电子制造、制衣制鞋、食品加工等高新技术企业

和轻工业企业用房；原材料、半成 品及成品等生产仓储

和物资储备、物流存储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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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钢筋混

凝土框

架结构 

 

 

 

二等 

转库等流通中转仓储用房。 

2.房屋特点：一般为钢筋混凝土柱、梁、板等组 

成的框架形式，层高 4.2 米。不具备架设行车吊条件。 

3.结构特征：桩基础、扩展基础，钢筋混凝土现浇柱、

梁、板组成框架，烧结砖或加气砼砌块为墙体材料。 

4.装修标准：外墙面砖、涂料，内墙及顶棚刷白或涂料，

地面水磨石、环氧树脂或耐磨材料，卷 

闸门或木门，铝合金或塑钢窗。 

5.设施设备：水、电、卫、消防、电梯等设施设 

备齐全。 

 

 

 

1500-170

0 

 

 

 

 

 

 

 

 

 

9 

 

 

 

 

 

 

 

 

混合 

结构 

 

 

 

 

 

 

 

 

一等 

1.形象特征：生产用房、仓储用房等，主要作为机械制

造、冶炼、中小型金工生产等重工业企业 附属生产车间

和电子制造、家具生产、食品加工 等工业企业附属生产

车间；原材料、半成品及成 品等生产仓储和物资储备、

物流存储及中转库等 

流通中转仓储用房。 

2.房屋特点：一般为砖砌体柱、钢或预制件等材料的人

字屋架组成的排架形式，以砖混、砖木混合为主，单层

檐口高度5-6米。具备架设起重量 10- 20 吨行车吊条件。 

3.结构特征：无筋扩展基础、扩展基础，墙、柱等采用

砖或者砌块砌筑，横向承重的梁、屋面板  等采用预制件、

钢、木或组合形式人字屋架，加气砼砌块或实心砖墙体

材料，采用瓦、石棉瓦或彩钢板等材料屋面。 

4.装修标准：外墙面砖、涂料，内墙及顶棚刷白或涂料，

地面为环氧树脂或耐磨材料，卷闸门或 

铁门，铝合金或塑钢窗。 

5.设施设备：水、电、卫、消防等设施设备齐全。 

 

 
 
 
 
 
1400-16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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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混合 

结构 

 

 

 

 

 

 

 

 

二等 

1.形象特征： 生产配套用房和仓储用房，主要作 为生

产企业的燃料、简单生产加工等配套用房； 原材料、半

成品及成品等生产仓储和物资储备、 

物流存储及中转库等流通中转仓储用房。 

2.房屋特点：一般为砖砌体柱、预制件等材料的人 字屋

架组成的排架形式，以砖混、砖木混合为主，单层檐口

高度 5-6 米。不具备架设行车吊条件。 

3.结构特征：无筋扩展基础、扩展基础，墙、柱等采用

砖或者砌块砌筑，横向承重的梁、屋面板等采用预制件、

钢、木或组合形式人字屋架，加气砼砌块或实心砖墙体

材料，采用瓦、石棉瓦或彩钢板等材料屋面。 

4.装修标准：外墙面砖、涂料，内墙及顶棚刷白或涂料，

自流平水泥地面，卷闸门或铁门，铝合 

金或塑钢窗。 

5.设施设备：水、电、消防等设施设备齐全或较 

齐全。 

 
 
 
 
 
 
 
 

1000-120

0 
 

 

 

11 

 

简易 

结构 

 

 

/ 

1.形象特征：达不到钢结构三等、混合二等标准，有围

护结构的生产、仓储类用房。檐口高度 4-6 米。 

2.装修标准：普通或简易木门窗。 

3.设施设备：有水或电。 

 

 

350-50

0 

 

说明： 

1.对于同一栋生产用房存在两种及以上不同结构类别的，可根据不同结构类别，选取对应的

建设成本参考标准分别进行计算。 

2.竖向荷载构件为砖砌柱或墙，横向荷载构件为钢、木或预制件等组成的单层生产类房屋按

照混合结构处理。 

3.仓储类建筑物建设成本参考标准不包含因仓储需要而建设的货柜或货架、地轨起重设备、

通风、防静电、恒温恒湿、洁净等专业仓储建设标准或设备。如实际状况与本研究成果设定的建

筑标准说明差异过大的，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4.生产、仓储类建筑物调整因素及主要参数： 

（1）层高（檐高）调整。单层钢结构、钢筋混凝土排架结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混合结

构厂房，超过上限值檐高每增减 1米，±2%。多层钢结构、钢筋混凝土排架结构、钢筋混凝土框

架结构、混合结构厂房超过上限值层高每增减 10厘米，±0.5%。 

（2）单层生产、仓储类房屋标准跨数设定为单跨，如实际跨数为多跨，建议调整值为-40 元/

㎡～-60 元/㎡。 

（3）行车吊起重量调整。在建筑标准说明设定的起重能力范围外，起重量每增减 5吨，调整

系数±5%。 

（4）多层框架结构，含吊车楼层按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一等，不含吊车楼层按钢筋混凝土框

架结构二等分别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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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非生产、仓储类建筑物标准说明及建设成本 

序号 结构 等级 建筑标准说明 
建设成本

（元/㎡） 

 

 

 

 

1 

 

 

 

钢筋

混凝

土结

构 

 

 

 

 

/ 

1.形象特征：7层（含）以下。 

2.结构特征：桩基础、扩展基础，现浇柱、梁，现浇楼板、

屋面，剪力墙或填充墙。 

3.装修标准：外墙涂料、局部幕墙，内墙水泥砂浆或混合砂

浆抹面，楼地面水泥砂浆或混合砂浆找平，铝合金窗或塑钢

窗，顶棚水泥砂浆或混合砂浆抹面、刷白。内部公共部位为

花岗岩或釉面 砖楼地面，涂料墙面。 

4.设施设备： 水、电、卫、通信网络、消防、电梯等设施

设备齐全。 

 

 

 

 

1700-1900 

 

 

 

 

 

2 

 

 

 

 

砖混

结构 

 

 

 

 

 

一等 

1.形象特征：6层（含）以下。 

2.结构特征：桩基础、无筋扩展基础、扩展基础，现浇构造

柱、圈梁，现浇钢筋混凝土或预应力空心板楼屋面板，240

厚砖墙。 

3.装修标准：外墙涂料，内墙水泥砂浆或混合砂浆抹面，楼

地面水泥砂浆或混合砂浆找平，铝合金窗或塑钢窗，顶棚水

泥砂浆或混合砂浆抹面、刷白。 

4.设施设备：水、电、卫、通信网络、消防等设施设备齐全。 

 

 

 

 

1300-1500 

 

 

3 

 

砖混

结构 

 

 

二等 

1.形象特征：达不到钢结构三等、混合二等标准，有围护结

构的生产、仓储类用房。檐口高度 4-6 米。 

2.装修标准：普通或简易木门窗。 

3.设施设备：有水或电。 

350-500 

 

 

说明：  

1.层高调整。建筑物标准层高为 3.0 米，层高每增减 10厘米，±1.5%。 

2.设备调整。  

（1）电梯配置标准调整：对于电梯实际配置与设定标准不一致的，调整值为±40元/㎡～±

60 元/㎡。 

（2）中央空调配置标准调整：配置中央空调的，+300 元/㎡。 

（3）外墙装修因素调整。对于外墙实际配置与设定标准不一致的，按照以下标准增减：面砖，

120-180 元/㎡；全幕墙，900-1000 元/㎡；真石漆：80-100 元/㎡；涂料，40-60 元/㎡；石材，

600-800 元/㎡。在原外墙基础上扣除 60-80 元/㎡，外墙装修单价为外立面面积，不是建筑面积。 

（4）有隔热层的房屋，按房屋面积每平方米补偿费在原有标准基础上增加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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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室外配套设施标准说明及建设成本 

序号 类别 名称 单 位 规 格   补偿标准（元） 备       注 

一 
构
筑
物 

地坪 平方米 混凝土 40－60 

水泥预制构件厂用于

生产预制构件部分的

混凝土坪 按 55－80 

元/㎡补偿 

 

二 

道
路
类 

园区 

道路 

平方米 沥青路面 200-230 
沥青面层厚 3cm，石

灰土基层厚 15cm 

平方米 砼路面 150-170 

砼板厚 20cm，石灰土

基层厚 15cm，基本宽

度 4米，增加一米增

30 元 

三 

 

其 

他 

 

油罐 座 容量 30-50 吨 8000-12000 迁移费用 

烟囱 座 高度 10 米以上 2300-4000 拆除费用 

水塔 座  12000-16000 

砖混结构单独构造，

高度不低于 15 米，

报废水塔不补偿 

 

说明：拆迁各类房屋的补偿费，考虑了旧料损失、拆除，搬运、新建人工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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